
© 1994-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. All rights reserved.    http://www.cnki.net

妥善解决城市建设与煤炭开采的矛盾
要正确处理好四个关系

亓　鲁
(莱芜市国土资源局 ,山东 莱芜　271100)

　　莱芜市矿产资源丰富 ,矿业繁荣发达 ,素有鲁中

钢城煤都之誉 ,科学合理有序开发的矿业 ,已成为推

动莱芜市国民经济快速健康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。

由于矿产资源成矿的专属性和分布的不可选择性 ,

以及莱芜市城市建设的历史延续性和发展的不可逆

转性 ,使矿产资源的开采特别是煤炭资源的开采与

城市建设的矛盾越来越突出 ,已经威胁到全市经济

的可持续发展。如采煤与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的矛

盾、采煤与经济开发区建设和招商引资的矛盾、采煤

与公路建设和其他基础设施建设的矛盾等。经

1998年省政府批准的莱芜市城市总体规划 ,城市建

设占地面积的 62 %压覆煤田 ,其中 11. 8km2 与矿山

企业的矿区范围重叠。如果只是简单的禁止开采 ,

不利于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 ,不利于矿业经济的健

康发展 ,将会给有关企业造成很大的损失 ;如果对城

市建设范围内的采煤行为不进行科学合理的限制 ,

又将会严重影响地面建设 ,不利于招商引资良好环

境的形成 ,不利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,也不利于

社会的安定团结。因此城市建设与地下采煤之间的

矛盾问题必须加以妥善处理。

1　近期与长远的关系

众所周知 ,矿产资源是不可再生的耗竭性资源 ,

是社会经济赖以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 ,人类历史上

每一次社会生产力的进步无不伴随着矿产资源利用

水平的飞跃。人类在大规模利用矿产资源的基础上

建立起了高度繁荣的当代经济 ,毫无疑问 ,在未来经

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 ,矿产资源依然是十分重要的

物质基础。随着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 ,必然带来对

矿产资源需求的增长。另外 ,对矿产资源的开发利

用尤其是不合理的开发利用必将造成资源浪费和带

来一系列环境问题。莱芜市是山东省重要的煤炭生

产基地之一 ,据近几年统计资料分析 ,供需近于平

衡 ,而资源总量偏低。1995 年 ,山东省人均煤炭保

有储量为 260t ,莱芜市仅人均 180t ,占全省人均值的

69 %。而原有城建和今后规划压煤约为 1. 9×109t ,

约占探明总储量的 68 %。同时 ,经济发展对原煤需

求不断增长 ,到 2010 年 ,全市原煤需求量约 100 ×

106t ,2001～2010年累计需求量约为 900×106t ,实际

缺口累计约为 30 ×106t～40 ×106t ,前景不容乐观。

因此 ,从长远观点来看 ,一方面要摒弃传统的过度依

赖消耗资源、单纯追求数量增长的粗放型经济发展

道路 ,依靠科技进步 ,优化产业结构 ,挖掘资源潜力 ,

以强化利用已探明的矿产资源为出发点 ,发挥资源

优势 ,节约矿产资源 ,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原则下 ,充

分利用两种资源、两个市场 ,以建立矿业开发可持续

发展的模式 ,在降低矿产资源消耗水平、保护生态环

境和生态系统的前提下 ,取得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 ,

实现资源、环境、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。另一方

面 ,要搞好矿产资源勘查开采规划 ,合理划分可采

区、限采区和禁采区 ,要明确提出哪些资源鼓励开

采、哪些资源限制开采和哪些资源禁止开采 ,只有这

样才能确保经济发展后劲 ,确保经济社会的可持续

发展。同时 ,采取有效措施 ,努力减少呆滞和地面建

设压覆煤炭的损失 ,延长矿井寿命也是至关重要的。

2　资源开发与城市建设的关系

由于矿产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

础 ,它应当得到充分合理的开发利用 ,这既是国家的

最高利益 ,也是地方各级政府和人民群众的最高利

益。其中的合理便包含了国家其他重要基础设施建

设 ,经济发展的综合效益和各方面利益的协调统一

的问题。由于煤矿分布于城区及其周围 ,莱芜地质

条件复杂 ,在实际生产过程中往往会出现一些问题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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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此煤矿的采掘与莱芜的城市建设必须统筹兼顾。

城市建设要考虑压覆矿产资源问题 ,开采矿产资源

同样也要兼顾到地面的规划和建设。从总体状况

看 ,莱芜矿产资源比较丰富 ,坚持科学的开发有利于

国家宏观经济的发展 ,更会强有力地推动地方经济

的发展。目前莱芜市的整个经济可以说还处在资源

的开发利用阶段 ,深加工、精加工的程度还很低。因

此 ,对莱芜城周边地下煤炭资源的合理开发 ,不仅能

够保证各煤矿的正常生产和发展 ,对莱芜经济的发

展和社会的稳定 ,以及确保莱芜城已建城区的安全

和新规划区建设不受影响都是至关重要的。

3　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的关系

矿产资源是实现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物

质保证。但是 ,随着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力度的加大 ,

矿业的进一步发展 ,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也随之越

来越严重 ,而资源的粗放开发利用是造成环境污染

和生态破坏的主要因素。由于大量开采地下资源 ,

使地面下沉、房屋板裂、水环境遭到破坏 ;由于粗放

型开发利用矿产资源 ,使资源浪费大 ,大量的资源未

能转化为产品 ,而转化成污染物进入环境 ,增加环境

污染和生态破坏。就万元国内生产总值消耗的能源

而言 ,我国为美国的 3倍 ,日本的 9倍 ,德国的 7倍 ,

法国的 8倍 ,英国的 5 倍 ,韩国的 4. 5 倍。据测算 ,

如果我国能源利用率提高到 35 % ,每年则可节省 3

亿多吨标准煤 ,就会少排放 SO280 ×106t , CO2 近

109t。因此必须高度重视矿业活动对环境带来的负

面影响 ,在合理开发利用矿产资源的同时 ,必须采取

积极有效的措施 ,严格控制矿产开发利用引起的污

染 ,有效地保护矿产资源、地质环境和生态环境 ,这

对于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

意义。在处理好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关系中应重点

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:第一 ,应重视和加强地质环境保

护方面的立法工作 ,做到有法可依 ,执法必严 ,违法

必纠。要严格贯彻“在开发中保护 ,在保护中开发”

的原则 ,当矿业开发与环境保护出现矛盾时 ,必须优

先考虑环保工作 ,决不允许以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

的暂时发展。第二 ,要完善矿业权管理 ,强化监督手

段 ,加大执法力度 ,依法实施矿山企业开发利用的全

过程管理。在矿产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工作中 ,要

坚持“谁开发谁保护 ,谁闭坑谁复垦、谁破坏谁治理”

和“污染者付费、利用者补偿、开发者保护、破坏者恢

复”的原则 ,认真抓好矿山地质环境、大中型水源地

地质环境的调查及其地质灾害监测、预报和预警工

作。第三 ,要推广矿产资源开发废弃物最小量化和

清洁生产技术 ,积极开展矿山废弃物的综合利用研

究 ,推进矿山“三废”资源化和矿产资源开采对周围

环境影响的无害化工作 ,从而达到变废为宝、保护环

境的目的。第四 ,要大力实施矿产资源开发环境补

偿收费、复垦保证金政策 ,多方筹措资金开展地质灾

害勘查防治工作 ,保护和改善地质环境、生态环境 ,

减少地质灾害造成的损失和矿业开发引起的环境地

质问题 ,从而促进矿业经济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。

4　依法监督和科学管理的关系

根据莱芜市的实际 ,在处理城市规划建设、基础

设施建设与地下采煤的关系中 ,应采取以下几点具

体措施 :第一 ,认真贯彻执行《城市规划法》和《矿产

资源法》,坚决制止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。这两部法

律是调整城市建设、规划和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利用

与保护行为的基本法律 ,各级政府、部门、单位和公

民在实施上述行为时必须严格遵从 ,特别是在莱芜

市目前情况下这一点更为重要。第二 ,加大对采煤

方案的科学研究。对“三下”采煤方案要进行科学分

析 ,综合对比 ,在确保地面建筑物和基础设施正常使

用的前提下 ,把有限的矿产资源充分开发出来 ,实现

经济建设与资源开采的“双赢”目的。第三 ,根据实

际情况 ,划定禁止开采和鼓励开采区 ;第四 ,加大科

技创新力度。要鼓励和督促各矿山企业加大科技投

入和创新力度 ,加强对各类采煤技术的研究 ,大力推

广煤层气化开采技术和充填采煤技术 ,实现地面无

破坏的地下采煤。第五 ,加大沟通力度 ,做好协调工

作。各级各部门在大的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前 ,必须

广泛征求意见 ,避免失误和产生不必要的矛盾 ;与城

市规划建设有关系的矿山企业在审定开发利用方案

时 ,可以邀请市政府有关部门参加 ,了解情况提出意

见 ;只有提前介入相互沟通 ,才能化解矛盾消除误

会 ,使问题便于处理 ,矛盾便于解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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